
养老服务设施规划政策

一、政策依据

（一）《珠海市养老服务体系建设“十三五”规划》

（二）《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市加快推

进养老服务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珠府办函〔2019〕158 号）

（三）《关于印发〈关于促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

若干措施〉的通知》（珠民〔2019〕172 号）

二、具体政策

（一）优化政府保障性养老机构建设。公办养老机构要

充分发挥托底作用，重点为城乡“三无”老人、低保家庭或

低收入家庭中的失能失智老人和失独老人提供基本供养和

护理服务。各地应依据上述各类人群的总规模和护养需求，

合理规划投资建设公办养老机构。优先发展护理型养老床

位，把建立健全长期照护服务作为公办养老机构的重点予以

扶持发展。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养老机构实行能力提升计

划，对不达标的养老机构加快改造，通过改革存量公办养老

床位的方式，在市级、具备条件的各区（功能区）分别建立

1 所政府主办且具有示范效应的福利型、保障型养老机构，

床位数分别达到 300 张、100 张以上。

（二）发挥社会办养老机构主体作用。政府通过政策扶

持、建立引导和补贴资金等方式，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兴办养

老机构，逐步使社会力量成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主体。鼓

励社会力量采取规模化、连锁化方式运营养老机构。鼓励民



间资本整合闲置的场地资源用于养老服务。支持民间资本投

资建设、运营专业化的养老服务设施。鼓励、支持和引导社

会力量参与养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，形成政府引导、社会主

体和市场化运作的养老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。

（三）全面落实养老服务设施布局规划和建设要求。落

实市、区、镇（街）、村（居）四级养老服务设施配置，2020

年底前，通过新建、改造、整合资源，实现全市养老服务设

施覆盖 100％的城市社区、90％农村社区。制订整合闲置资

源改造成养老服务设施的政策措施，明确促进和规范利用存

量资源加大养老服务设施供给的实施路径。将居家社区养老

服务设施纳入城乡社区配套用房建设范围。严格落实住宅小

区的养老服务设施配建标准，确保新建住宅小区配套养老服

务设施，老旧小区通过政府回收、租赁、改造等方式因地制

宜补足养老设施，并同步开展消防设施改造。

（二）设立街道（镇）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心。每个街

道（镇）设立 1 个街道（镇）居家养老综合服务中心，建筑

面积不少于 500 平方米。中心可独立设置，也可与社区卫生

服务站、养老机构等已有的服务设施综合设置。中心要具备

全托、日托、上门服务、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等综合功能，

负责统筹、指导辖区内社区养老服务网点提供居家社区养老

服务。

（三）加快完成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布点。以城乡社区综

合服务平台为依托，建立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、日间照料中

心等养老功能设施，整合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及市场化为



老服务资源，为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、助餐助行、紧急救援、

老年教育及家庭支持等服务，成为“一站式”提供为老服务

的办事窗口。到 2021 年底，社区日间照料机构覆盖率达到

90%以上。


